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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先后发布了个体网贷和互联网消费金

融的信息披露标准——《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个体网络借贷》(T/NIFA 

1—2017)团体标准和《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互联网消费金融》(T/NIFA 

2—2017)团体标准，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与去年《互联网金融信息

披露个体网络借贷》(T/NIFA 1—2016)标准相比，新版标准信息披露

项为 126 项，较原标准增加了 30 项。其中，强制性披露项由原来的

65 项增加至 109 项，鼓励性披露项由原来的 31 项减少至 17 项。 

我们看到，信息披露是金融产品创新与发展中的内在需求。尤其

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进一步深化，提高金融透明度不仅有助于强

调金融机构的自律，更加有利于同公众的沟通，减少市场和公众的损

失。作为不断完善和开放的金融市场，充分的透明度可以使投资人更

准确地度量和评估风险，从而更加活跃地进行交易，发现投资机会，

树立市场信心。 

与虽仍存不足、但在不断完善的传统金融体系相比，互联网金融

行业在此方面的短板更加明显。事实上，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创新中，

所暴露的最突出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例如，在网络借贷发展中，存

在债务人提供虚假信息、平台故意隐瞒真实信息、监管部门未及时披

露违规信息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信息“黑洞”，使投资过程中充斥着风

险。应该说，无论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还是投资人来说，加强信息披



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既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是促

进互联网金融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和保障。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互联网金融创新过程中并非要无原则地降

低门槛、提高风险容忍度，而是从业机构需要有业务门槛、制度门槛

和技术门槛，金融消费者投资人也需要有门槛。在实践中，许多互联

网金融创新针对长尾人群拓展业务，同时需注意长尾人群的风险承受

度或许又比较脆弱，这就又有长尾风险在那里。考虑到众多“长尾人

群”的专业性程度低、容易受到误导，因此与此前监管部门和业界强

调“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有所不同，对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

科技活动，正如互金协会会长李东荣近期强调的，应当注意“卖者有

责，进而推动买者自负”。 

据研究表明，面对新技术影响下的金融创新，各国都体现出几方

面的监管导向：(1)关注金融业务本质，根据其业务属性，纳入现行

金融监管框架，进行归口监管；(2)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募集公众资金、

公开发行证券、从事资产管理和债权拆分转让等行为；(3)根据匹配

性监管原则，按照法律授权对小额、有限范围募资活动适度简化监管

程序；(4)针对互联网特点，更加注重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由此

可见，信息披露已经成为监管模式进行适应性优化的重中之重。 

互联网金融活动的信息披露虽然有一定特殊性，但其具有的金融

本质并没有变化，这就需要符合现有对金融业的相关规定。如央行发

布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其中第十五条就指出，“金

融机构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信息披露时，应当使用有利于金融消费



者接收、理解的方式。对涉及利率、费用、收益及风险等与金融消费

者切身利益相关的重要信息，应当根据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复杂程度及

风险等级，对其中关键的专业术语进行解释说明，并以适当方式供金

融消费者确认其已接收完整信息。”这些阐释了金融信息披露的基本

原则，就是“让人明白”、“不把简单的东西讲复杂”。 

对此，央行副行长易纲近期也透露，央行正在考虑提出“负责任

的金融”理念，要让金融消费者获得合适的金融服务，并且承担适当

的金融风险。“把信息告诉消费者，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承担了什么样

的风险，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金融行为和金融服务的后果。” 

当前，在推动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的过程中，为了避免扭曲和误

导，就要把标准作为重要的依托，从而保证披露形式、渠道、方法、

内容的规范性。我们看到，前期央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金融业标

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明确了金融业标准化工作

的四项主要任务和五项重点工程。金融业标准是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 

通过推动信息披露的标准化，可以帮助消费者识别金融产品或服

务销售中可能的信息“陷阱”，如：虚假、欺诈、隐瞒或引人误解的

宣传；损害其他同业信誉；冒用、使用与他人相同或者相近的注册商

标、字号、宣传册页，有可能使金融消费者混淆；对业绩或者产品收

益等夸大宣传；利用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审核或者备案

程序，误导金融消费者认为金融管理部门已对该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

保证；对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核准或者备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预先



宣传或者促销；非保本投资型金融产品营销内容使金融消费者误信能

保证本金安全或者保证盈利；未通过足以引起金融消费者注意的文字、

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对限制金融消费者权利的事项进行说明。 

此外，为了更好地推动互联网金融的信息透明，一方面是构建从

制度到技术进行约束的、围绕金融提供者的主动披露机制，并且确定

相应的违规处罚原则。另一方面，还需完善依托政府、监管部门、行

业协会实行的被动披露机制，集中性地向公众传递特定信息，使得金

融消费者能够对行业或企业存在的问题，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最后，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需要有效的信息披露，也离不开

更加深入的金融消费者教育与专业知识的普及。因为，披露只是保障

老百姓能够准确、及时获得金融产品的所有相关信息，但是如果没有

足够的信息分析识别能力，也会影响到其行为的合理性，损害其利益。

所以，只有各方共同努力，下大力气推动金融知识、自我保护意识、

理性投资文化的普及，才能从根本上改良金融发展与服务的“最终用

户土壤”。 


